

赵县谢庄镇人民政府部门
2025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bookmark: _GoBack]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全面落实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2019]77）文件精神，遵循“科学性、规范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原则，对赵县谢庄镇人民政府部门2025年整体支出情况实施了财政支出绩效自评价，形成本评价报告。
     一、部门基本情况
（一）部门概况
1 、执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命令和国家制定的法令、法规，接受同级党委的领导，执行本级人民代表大会的 各项决议，并报告执行决议、决定和命令的情况。
2 、制定并落实本行政区域的经济计划和措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及其他经济保持平衡协调发展，全面提高人民群众 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3 、承担国有资产、集体资产管理、监督及增值保值责任;保护公民私人所有合法财产，保障集体经济组织应有的自 主权;监督企业和各种经济联合体、个体户认真执行国家的法律、法令和政策，履行经济合同。
4 、开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宣传教育，保障公民的权利;制定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规划并组织实施;加强社区管 理工作，依法管理外来流动人口，处理人民来信来访，调解民间纠纷，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
5 、制定社会各项事业发展计划，发展教育、卫生、科技、民政、文化、体育事业;组织实施义务教育和其他各类教 育;加强计划生育工作;推进社会保障、社会福利事业和养老保险工作;做好劳动管理、科普、老龄及宗教等工作。
6 、加强乡级财政的监督和管理，按计划组织、管理乡财政收入和支出，执行国家有关财经纪律和政策，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完成，做好统计工作。
7 、指导、支持、帮助村民委员会的组织制度建设和业务建设，促进民主自治。
8 、制定和组织实施乡村建设规划;加强公用设施、水利建设和管理土地管理和环境综合整治工作，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和生态环境。
9 、协助和支持设置在本行政区域内不隶属于乡的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监督其遵守和执行国家的法律、法规 和政策。
10 、承办县人民政府交办的其它事项。
部门机构设置情况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单位规格
	经费保障形式

	赵县谢庄镇人民政府本级
	行政
	正科级
	财政拨款


谢庄镇人民政府行政单位，内设9个党政机构。与上年度持平。
人员情况
单位行政编制54名，事业编制26名，本年年末实有在职人员76人，其中行政编制44人，事业编制24人。财政所人员6人无编制，大学生村官2人无编制。
资产情况
本部门2025年末固定资产原值577.79万元。
（2） 部门收支预决算情况
按照预算管理有关规定，目前我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综合预算管理，即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赵县谢庄镇人民政府机关及所属事业单位的收支包含在部门预算中。
1、 收入说明
2025年预算收入1092.5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975.06万元，项目支出117.47万元，基金预算收入0万元，财政专户核拨收入0万元。
2、 支出说明
 2025年预算支出1092.53万元，其中：基本支出975.06万元，包括人员经费 824.07万元和公用经费 150.99万元（含交通补贴、通讯补贴）；项目支出117.47万元，涉及项目有人大事务、武装专项经费、补助经费、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整治）、服务群众专项（党报党刊征订费用）、道路绿化占地补偿。
3、 比上年增减情况
2025年预算收入安排1092.53万元，较2024年预算减少134.51万元，其中：基本支出减少17.59万元，主要为人员变动调整人员经费；项目支出减少88.96万元，主要减少为服务群众专项（农村环卫市场化运行）、环保网格员工资。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指标
本部门从以下几个指标进行了情况分析：
1、产出指标：数量指标；质量指标；时效指标；成本指标。
2、效益指标：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
3、满意度指标：服务对象满意度。
二、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谢庄镇人民政府成立了绩效自评领导小组，对2025年逐个项目开展了自评。我单位绩效管理工作在镇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把绩效自评工作作为检验服务发展、服务基层、服务群众的主要标尺，加强组织管理，强化责任落实，扎实推进，确保绩效自评工作取得实效。
为确保项目顺利实施，谢庄镇制定了项目实施计划，确定组织机构与人员分工、要求时间进度安排、质量保障措施等方面，明确项目整体上有序安排实施。成立了工作领导小组，由镇长任组长，纪委书记任副组长，财政所人员为成员，具体负责绩效自评工作。
为确保该项工作取得实效，我单位高度重视，认真落实绩效自评工作。财政资金监督管理、农村合同、减负、统计、审计、人口及计划生育工作，推进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村民自治，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及农村精神文明、生态村文明建设，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配合武装部征兵工作、环保部门环境无卫生、完成镇村财务监督管理、统计、审计、计划生育工作、完成民主政治建设，实现公民选举、决策、方面创造条件，完成征兵、环境保护工作。
    三、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1） 总体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1、经济发展稳中提质。一是重点项目扎实推进。国辉150MW、250MW风力发电示范项目进展顺利，全年预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2.2亿元。二是工业经济提质增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河北天昌饲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预计全年完成产值6600万元，同比增长10%以上；限额以上企业营收增速预计超60%，营收总额位居全县第四。三是对外开放实现突破。石家庄可美食品有限公司中央厨房项目（利用外资15万美元）顺利落地，为全镇外资引进工作打开了新局面。
2、梨果产业融合发展。探索智慧农业、农文旅融合发展新路径。大力发展梨果深加工，提高产业附加值。成功举办梨园赏花季活动，吸引游客超万人次，有效带动周边农家乐与农产品销售增长。“乐植堂”“冀华星”“俪梨”等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双提升。镇域特色产业发展成效获新华社、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及中国新闻网、河北日报等主流媒体深度报道，知名度和美誉度显著提高。鼓励支持现有加工企业做大做强梨膏、梨汁、梨干等传统优势产品。积极谋划拓展深加工产业链，探索开发梨酒等新型高端产品，拓宽梨果消化渠道和增值空间。
3、人居环境显著改善。一是和美乡村建设成果丰硕。常信二村、东王庄村于2025年1月23日成功获评“省级和美乡村”。基础设施实现跨越提升，累计硬化街巷10万余平方米，铺设便道砖4万余平方米，安装路灯270盏，植树1800棵，群众出行和居住环境明显改善。二是人居环境常态长效。通过开展拉练评比和7-9月集中攻坚行动，构建“督查—整改—反馈”闭环管理机制，累计出动人员3852人次，整治乱堆乱放400余处，清理坑塘15处，村容村貌得到全面提升。
4、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对24个村的220处废旧厂房、330座冷库及300余处闲置场院进行全面排查，关停取缔“散乱污”企业4家。严格落实禁烧网格化管理，实现“五分钟签收、半小时反馈”高效处置。持续强化扬尘治理，道路湿扫作业常态化，企业防治和施工工地监管精细化。全镇空气质量综合指数排名由2024年度的全市倒48提升至倒107。全面落实河长制，加强对汪洋沟、石津灌区的巡河力度，确保河道清洁。
5、民生保障坚实有力。一是交通路网优化升级。安家庄至定魏线（7.187公里）、回新线至圪塔头中学等三条道路（总长4.2公里）、林子村至孝友道路改道及北龙化至圪塔头旅游环线（3.3公里）等一批道路完成柏油铺设并竣工通车。二是住房安全有效保障。完成全镇17699户房屋安全排查，对2处危房完成改造验收并拨付补助资金4万元。三是政务服务便捷高效。行政综合服务中心全年办理个体工商户设立600户、变更159户，食品经营许可13件。四是社会保障扎实有力。新纳入低保44户108人，特困14户14人；养老保险缴费25510人，医疗保险新参保1101人。防返贫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落实，持续实施入股分红奖补项目，实现辖区脱贫户产业帮扶全覆盖，本年度项目资金帮扶41.52万元。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政策全面惠及。
    （二）分项绩效目标实现情况及指标分析
1.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数量指标。各个项目的具体数量指标已完成。
（2）质量指标。各个项目的质量指标已完成。
（3）时效指标。工作按时完成率100%。
（4）成本指标。预算成本严格按照预算批复支出。
2.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经济效益。成本利用率100%。
（2）社会效益。保证工作对社会实现良好效益正常进行。
（3）可持续影响。对本行业未来可持续发展打下良好基础的影响。
3.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服务对象满意度95%。
四、评价结论和评价等级
根据部门职责定位和各项工作履职情况进行综合评价，给出总得分，满分100分，得出综合绩效评价等级。部门整体支出综合绩效评价分为4个等级：得分≥85分为优秀；75≤得分＜85分为良好；60≤得分＜75分为一般；得分＜60分为较差。本部门本年度7个项目自评得分均在90分以上,较好地完成了年度工作目标，7个项目综合评价等级均为“优秀”。
五、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措施
为规范项目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谢庄镇人民政府制定了《财务管理制度》、《内部控制制度》、《财务风险内部控制办法》。项目财务管理制度较为健全，为科学、合理使用项目资金提供了制度依据和保障。
谢庄镇严格按照上述财务管理制度执行，项目资金的拨付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资金使用做到了专款专用，无挤占、挪用、虚列支出等现象。
财务管理情况：项目资金管理、支出等制度健全；项目资金管理和支出能够完全按照项目单位财务管理制度执行；财务资料完整、会计核算准确、规范。
今后，我镇将充分利用财政预算资金，有序推进各预算资金涉及的相关工作、项目，根据工作、项目实施进度，支付相关资金。对已竣工验收的项目，尽快实施竣工结算审计，并根据竣工结算审计报告及施工合同要求，支付项目款。我们将严格履行基本建设程序，通过制度建设，创新机制，规范管理，进一步完善现有的管理办法，逐步建立管理规范，运行有序的管理机制。
六、评价工作组人员名单及签字（姓名、工作单位）
	姓名
	工作单位
	职务
	职称
	签字

	苏占锋
	赵县谢庄镇人民政府
	镇长
	
	

	李默
	赵县谢庄镇人民政府
	纪检书记
	
	

	姜贺
	赵县谢庄镇人民政府
	办公室主任
	
	

	高力伟
	赵县谢庄镇人民政府
	财政所长
	
	

	许立飞
	赵县谢庄镇人民政府
	预算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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